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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中期報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藉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通過本公司書面決議案之方式有條件採納購股
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可邀請董事認為對本集團發展及增長貢獻良多之本集團
不時僱員（全職或兼職均可）、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供應商、客戶、股東、顧問（專業或其他）、合營企業、服務供應商接納購
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但尚未行使之所有發行
在外購股權行使時可予配發及發行之證券數目，合計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
股本之30%。根據本集團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行使時可予配發及發行之
股份總數，合計不得超過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之
日）已發行股份之10%。於進行上述計算工作時，根據購股權計劃作廢失效之購
股權並不包括在內。

根據購股權計劃認購股份之價格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低於以下三者之最高者：
(i)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收市價； (ii)股份於授予購股權建議日
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股份於授出日期
之面值。

購股權可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在董事會知會各購股權持有人之期限內隨時行
使，但不得超出授出日期起計十年。

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